
貳、矯  正  統  計

矯正機關收容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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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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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收容人

收容少年及
感化教育學生

觀察勒戒

及戒治人
被告及
被管收人

113年底

114年底收容人數6萬3,314人

單位：

人

114年底

114 年底矯正機關收容人

共計 6 萬 3,314人，較上年

底增加 4,234 人或 7.2%。

其中監獄收容人 5萬 6,525

人，占 89.3%；被告及被管

收人 4,773 人，占 7.5%。 

超額收容情形
114年底超額收容情形

監獄 戒治所
少年

矯正機關

機關數 (家)

超收

機關數
(家)

超收

比率
(%)

看守所

說明：超收比率= 超收人數 / 核定容額 x 100%

114 年底矯正機關合計超

額收容 2,762 人，超收比率

4.6%，超收比率較高之前

三所機關，依序為臺北女

子看守所(63.5%)、臺北看

守所(59.8%)及彰化看守所

(58.3%)。 

新入監受刑人罪名
114年新入監受刑人3萬6,589人

13.2

55.5

較上年

增減(%)

19.3

5.6

公共危險罪

詐欺罪

毒品危害
防制條例

竊盜罪

洗錢防制法

其他

6,423人(17.6%)

6,684人(18.3%)

5,657人(15.5%)

5,385人(14.7%)

4,517人(12.3%)

7,923人(21.7%)

10.2

114 年新入監受刑人 3 萬

6,589人，較上年增加 3,470

人或 10.5%。前五大罪名除

公共危險罪及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外，人數均較上年

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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